
武汉稽凶，硚口区同馨花园二期保安队长打死亲人小狗！地狱空荡荡

魔鬼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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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转帖）

紧急投诉：武汉市硚口区同馨花园二期保安队长钱某，率7-8名保安持榔头、棍棒等器

械，于2025年8月6日暴力破坏围栏，虐杀3只被业主妥善安置的犬只。

据悉，这些犬只为业主救助喂养和管理的犬只，已绝育、已打疫苗，每天佩戴电击防叫

项圈，5月中旬起围栏隔离管理，晚上牵绳溜，期间无伤人无投诉，且业主正积极联系

救助站安置和领养，并多次与物业沟通，对方承诺“只驱赶不会伤害”。但事发时，保安

不询问不沟通，直接进去施暴近半小时，砸开围栏，使用各种凶器虐杀三只狗，据他们

称犬尸被抛垃圾桶，地上血迹还用沙子掩盖。

当日事后，物业谎称“驱离小区”，拒绝提供完整监控和尸体去向，涉嫌隐瞒真相。业主

为犬只投入的绝育、喂养等费用超6000元，其合法财产权益及救助行为遭侵害，物业及



保安涉嫌违反《刑法》《动物防疫法》等规定。

诉求：

1. 依法追究参与此事的物业、钱某及参与保安的法律责任，搜查作案工具；

2. 责令物业公开致歉，处理涉事人员并公示；

3. 提供完整监控，配合调查；

4. 恳请12345热线督办，维护业主权益与公序良俗。

希望相关部门能尽快介入，依法依规处理，还事情一个公道，也让这些善意的救助行为

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

物业电话：绿升物业02783367887  

市民热线：02712345

以下是律师的建议：

     对于武汉硚口区同馨花园二期保安队长暴力伤害小狗的事件，我们非常理解您对动物遭遇暴行

的愤怒与痛心。从法律角度看，这一行为主要涉及动物保护、财产权侵害以及可能的治安管理或

刑事责任问题。以下是对该问题的具体分析：

法律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三十条【禁止虐待动物】“禁止屠宰、经营、运输下列动物

和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下列动物产品：（一）封锁疫区内与所发生动物疫病有关

的；（二）疫区内易感染的；（三）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四）染疫或

者疑似染疫的；（五）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六）其他不符合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有关

动物防疫规定的。单位和个人饲养犬只，应当按照规定定期免疫接种狂犬病疫苗，凭动物诊

疗机构出具的免疫证明向所在地养犬登记机关申请登记。携带犬只出户的，应当按照规定佩

戴犬牌，采取系犬绳等措施，防止犬只伤人、疫病传播。街道办事处、乡级人民政府组织协

调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做好本辖区流浪犬、猫的控制和处置，防止疫病传播。县级人

民政府和乡级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结合本地实际，做好农村地区饲养犬只的防疫管理

工作。饲养犬只防疫管理的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

适用解释：该条款虽未直接规定虐待动物的法律责任，但强调了饲养犬只的防疫管理和防

止疫病传播的义务。保安队长的行为属于对犬只的暴力伤害，与立法保护动物福利、防止

疫病传播的精神相悖。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故意损毁财物】

“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

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适用解释：小狗作为饲养人的合法财产，其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保安队长暴力打死小

狗的行为，属于故意损毁他人财物，公安机关可依据此条款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故意毁坏财物罪】

“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

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适用解释：如果被杀害的小狗价值较高（通常需达到5000元以上），或者行为人的手段特

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可能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需承担刑事责任。

案件情况分析

行为性质：保安队长的行为属于对他人饲养的犬只实施暴力，导致其死亡。该行为直接侵害

了饲养人对小狗的财产所有权，同时也违背了社会公德和动物保护的基本理念。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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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责任：该行为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构成要件，公安机关

可对其处以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

刑事责任：如果小狗的价值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通常为5000元），或行为手段极其残

忍、社会影响恶劣，可能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需追究刑事责任。

民事责任：饲养人有权要求保安队长及其用人单位（物业公司）赔偿其财产损失（如购买

小狗的费用、饲养成本等）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

结论与应对建议

结论：保安队长暴力打死三只亲人小狗的行为，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可能面临行政拘

留、罚款等处罚；若情节严重，还可能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需承担刑事责任。同时，其行为也

侵害了饲养人的财产权，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行动建议：

1. 固定证据：立即收集并保存好相关证据，包括但不限于：现场照片、视频录像、目击者证

言、小狗的购买凭证或价值证明、医疗记录（如有）等。

2. 报警处理：携带上述证据，向行为发生地（即同馨花园二期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报案，要求

其依法对保安队长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处理。

3. 民事索赔：向保安队长及其用人单位（物业公司）提出民事赔偿要求，协商不成可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4. 舆论监督：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可通过媒体或网络平台曝光此事，引起社会关注，推动相

关部门依法处理。

5. 举报投诉：向当地动物保护协会、12345市民服务热线或住建部门（物业主管部门）等进行

投诉举报，要求对涉事物业公司及保安队长的不当行为进行行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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